附件1  申报类别与支持标准
本次申报类别分为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壮大、支持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支持文化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支持文化企业融资发展、支持影视产业创新发展共5个类别。具体标准如下：
（一）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壮大
1. 支持文化企业扩大贡献。对2024年度新设立的新纳统企业及首次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企业，且当年营业收入拉动行业增速0.2个百分点及以上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支持；对已设立企业，2024年度营业收入增速高于行业目标增速2个百分点且增量贡献突出的，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该条款支持企业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统计范围内的文化企业。
2. 鼓励文化企业提质升级。对2024年度文化产业带动作用突出的企业，经综合评价，给予不超过300万元的支持；对2024年度成长较快且贡献突出的企业，经综合评价，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
（二）支持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
1. 鼓励文化科技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鼓励云计算、虚拟现实、光学捕捉、高清制播等技术创新，支持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领域创新应用，对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服务云平台建设等方面，2022年至2024年期间投入使用且市场效益突出的项目，经专家评审，给予项目实施主体不超过3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2. 支持文旅消费新场景建设。鼓励5G、XR、全息投影等新技术在文化领域创新应用，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智能化的文化娱乐消费新场景。支持小剧场、音乐厅、影院等传统文化设施进行内容创新和设备升级改造，打造新型文化演艺空间。支持深入挖掘朝阳文化内涵，依托旅游景区（点）、主题公园、休闲街区、商业综合体、老旧厂房等传统空间，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对2024年度投入使用的、在行业内具有重大示范意义的项目，经专家评审，给予项目实施主体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3. 支持文旅消费品牌活动举办。支持举办时装周、设计节、艺术节、戏剧节、音乐节、电影节、电竞赛事、文化旅游节等品牌文旅消费活动，鼓励应用新技术升级文旅消费形式，打造数字文旅消费新品牌。对2024年度在朝阳区举办的、业内权威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品牌文旅消费活动，经专家评审，给予活动主办方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
4. 支持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对2022年至2024年期间文化企业生产创作完成且未获得过本专项资金支持的精品演出剧目、优质影片、动漫网游、网络视听节目等文化消费产品，经专家评审，给予主要出品方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三）支持文化产业园区提质增效
1. 支持园区改造升级。鼓励通过老旧工业厂房改造、低效空间升级等方式转型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对2022年至2024年期间新转型的、建筑规模不低于10000平方米的园区，改造成功后吸引符合我区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入驻且成效突出的，经综合评价，给予园区改造方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2. 引导园区提升综合效益。在现有建筑规模不低于10000平方米的文化产业园区中，对综合效益好，产值贡献大，入园企业2024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超过百亿元的文化产业园区，给予园区运营单位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对积极参与以商招商、提升服务品质且2024年度综合效益增长明显的文化产业园区，经综合评价，给予园区运营单位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
3. 支持园区特色化发展。在现有建筑规模不低于10000平方米的文化产业园区中，对通过积极调整产业业态，推动园区提质增效，打造数字文化产业等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特色园区（文化科技融合类企业集聚度不低于70%），且综合效益显著提升的，经综合评价，给予园区运营单位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四）支持文化企业融资发展 
[bookmark: _GoBack]对文化企业在2024年度实际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担保费、融资租赁租息、信用评级费用等融资成本，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补贴。
（五）支持影视产业创新发展
1.鼓励影视企业升规纳统。对2024年度新纳统的影视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支持。
2.支持影视项目在京立项。对2024年度由朝阳区影视企业作为主要出品方申报，在北京市完成备案立项且已经开机拍摄的影视作品，经专家评审，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优先奖励获得市级及以上部门支持的影视作品）。
3.鼓励影视行业重大关键技术创新。支持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行业标准认定的影视企业开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高清制播等关键技术创新，对2022年至2024年期间投入使用的创新性强、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项目，经专家评审，给予最多连续三年、每年不超过800万元的支持。
4.支持影视工业化平台建设。对2022年至2024年期间投入使用（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且市场效益突出的影视平台项目（包括云渲染、影视制作、虚实交互、数字拍摄等关键技术），经专家评审，给予项目实施主体不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5.鼓励影视平台对行业开源开放。对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影视平台，面向行业开源开放，经专家评审，视平台2024年度为朝阳区影视企业提供服务情况，给予平台运营单位不超过300万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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